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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103)森字第 023 號 
附件：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主旨：公告本系碩士班成績抵免規定。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本系第 290 次系務

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本系碩士班成績抵免規定，經本系第 290 次系務會議

決議如下： 
1. 本系研究生成績抵免標準為 A(或百分制 85 分)。 
2. 所申請之抵免科目須與本系教學方向相關，並須

提請所屬指導教授初審後由系主任複審通過後方

得抵免。 
二、擬申請抵免之研究生，請於本校所公告之抵免申請時

間，提送擬抵免科目之課程大綱，並依本校抵免申請

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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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86.06.04 8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86.10.22 8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91.12.30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93.03.15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95.04.07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97.06.06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98.06.05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 
98.10.1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99.10.15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03.11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0.10.14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班學生科目之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入學前，於其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專科學校或中央研究院

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院校所修習及格科目(不含推廣教育科

目)為現就讀學系規定之必修科目或原就讀學校列為通識科目者，經申請

並由就讀學系及教務處審核通過後，准予抵免。但通識學分抵免應先經

共同教育中心審核欲抵免科目課程內容是否符合本校通識課程之精神及

領域。抵免學分總數至多為五十學分。如經核准抵免學分數達五十學分

者，得申請編入二年級。 
二、曾在本校修習之科目，持有學分證明者，再入學本校時，其前在本校修

習及格之科目學分，經申請並由就讀學系審核通過後，酌情抵免，並得

視其抵免學分之多寡編入適當年級，惟至少須修業一學年。 
三、學生入學後，於一○○學年度以前經本校核准出國修習及格之科目，經申

請並由就讀學系審核通過後，准予抵免。 
四、通識課程之抵免應依本校「通識課程實施辦法」及「通識課程選課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五、提高編入年級限入學當學期辦理。  

第三條 碩、博士班研究生科目之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究生於入學前或一○○學年度以前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中央研

究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院校或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

習之研究所課程，成績及格，經申請並由就讀學系(所)審核通過者，准予

抵免；如有其他特殊情形，須專案經教務長核准，方可抵免。學生於他

校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須經申請並由就讀學系(所)考試

通過者方可抵免。  
二、研究生成績及格標準為 B-(或百分制七十分)。各學系(所)有更嚴格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三、抵免學分及適用學則第七十八條與七十八條之ㄧ規定同意採計之學分合

計總數，除專案經教務長簽准或另有規定者外，至多以就讀學系(所)規定



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第四條 教育專業課程之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故保留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於再入學本校時，經申請並由師資

培育中心審核通過者，准予抵免前所修習及格之教育專業課程，並取得

繼續修習教育學程之資格。  
二、學生曾在他校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於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後，

經申請並由師資培育中心審核通過者，准予抵免，惟至多以抵免應修學

分總數二分之一為限。  
三、九十學年度(含)以前，未經甄試預先修讀本校或他校之教育專業課程，經

申請並由師資培育中心審核通過者，准予抵免，惟至多以抵免應修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為限。 
自九十一學年度至九十七學年度，未經甄試通過，不得預先修讀教育專

業課程。 
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後，非師資生在校期間得預先修習本校中等教育學程

所開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九年一貫課程導論及共同選修

課程，於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經申請至多得採計六學分。  
四、教育專業課程於前一學位已採計為主修學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者，不得

申請抵免。  
五、已抵免之教育專業課程不得列入本系(所)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第五條 審核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服務學習(二)及服務學習(三)不得辦理抵免。  
二、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專業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不得抵免，

特殊情況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抵免科目以學分多者抵免學分少者，以少者登記﹔但如擬以學分少者抵

免學分多者，應由就讀學系(所)或師資培育中心指定補修科目以補足所差

學分，若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  
四、全學年課程僅修習一學期及格，經就讀之學系(所)同意者，准予抵免。但

通識課程仍需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辦理。  
五、各學系(所)或師資培育中心得因個別科目之情況，認定該科不得抵免。  
六、各學系(所)審核抵免科目如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者接受甄試，甄試及

格者，准予抵免。  
七、入學後在本校已修習之科目，除另有規定外，無論及格與否，不得辦理

該科目之抵免。 
八、五年制專科學校畢(結)業之學生，其專科一年級至三年級修習之科目不得

辦理抵免，但專科學校前三年所修第二外語課程，經開課學系、學生就

讀學系及教務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九、申請抵免國文、英(外)文及體育者，應先經開課單位審核通過；申請抵免

服務學習(一)者，應先經學務處審核通過。 
第六條 申請科目學分之抵免，應於本校行事曆所訂抵免申請期間內，依規定方式辦

理申請手續。但  應屆畢業學生之申請期間得不受此限。 
第七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